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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9-048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

股东高玉根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高玉根先生于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5月

17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本公司股份31,117,123股，加上2019年3月1日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公司股份3,500,000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4,617,123股，

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0059%，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高玉根

大宗交易

2019.03.01 3.1400 3,500,000 0.1017%

集中竞价

2019.05.07 2.7906 7,166,873 0.2082%

2019.05.08 2.8315 7,350,000 0.2136%

2019.05.09 2.7508 5,346,100 0.1553%

2019.05.10 2.7462 3,828,400 0.1112%

2019.05.13 2.7464 2,777,750 0.0807%

2019.05.15 2.6524 2,034,700 0.0591%

2019.05.16 2.6723 1,500,700 0.0436%

2019.05.17 2.6860 1,112,600 0.0323%

合计

34,617,123 1.0059%

高玉根先生本次减持的公司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取得的股份

（包括资本公积转增部分）。

2、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高玉根

合计持有股份

768,845,445 22.34% 734,228,322 21.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284,536 1.69% 157,594,238 4.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710,560,909 20.65% 576,634,084 16.7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

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2、本次减持股东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除高玉根先生被动减持的31,117,123股外，其他减持符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4、本次减持与高玉根先生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5、截至本公告日，高玉根先生预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

司将持续关注高玉根先生被动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高玉根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9-043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

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19年5月17日、2019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公司自查，因公司实际控制人许伟明先生于2019年5月6日逝世，许伟明

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按法律、法规进行股份继承手续，除其亲属按法律、法规

继承外不存在其他股份转让的情形，除上述信息外，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许伟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80%

股权，上述股权将由其亲属按法律、法规进行股权继承手续，除上述信息外，公

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将由其亲属按法律、法

规进行股份继承手续外，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08� �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9）041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权转让概述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6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控股” ）通知，光洋控股的

股东正在筹划将其股权转让给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富海” ），具体交易安排尚在洽谈过程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前述安

排得以实施，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018年11月10日，光洋控股

通知公司，其股东已与东方富海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东方富海拟通过

受让光洋控股100%股权间接控股上市公司。 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17日、2019

年1月31日、3月9日、4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今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通知， 根据东方富海的书面告知函：“东方富海在

《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签署后，积极筹措本次交易所需资金，截至本函发出之

日，双方已就股权转让正式协议的签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协议细节条款的议定

及具体签署工作正在积极落实中，预计近期内即可完成各项协议的签署。 ”

二、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的股东与东方富海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为合作各方

的框架性约定，在正式协议签署后将以正式协议为准。 截至目前，正式协议尚需

相关各方就各项具体安排协商一致，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94� � �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9-025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13日

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刊登于2019年5月13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说明：

1、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6,648,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8

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

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 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04

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903

上海港鸿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0日至股权登记日：2019年5

月27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恒联路88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潘志刚

咨询电话：0513-88869069

传真电话：0513-88869069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9一一043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

2019年5月20日下午14:45在浙江永嘉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大楼四楼会议室

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一2019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

至2019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志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1人， 代表股份328,943,30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54%。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

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143,262,2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58%；（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

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185,681,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2496%；（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

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

5%，下同）共14人，代表股份3,69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4%。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4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4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4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4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4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9%；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9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年度报告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2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0%；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7%；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2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0%；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7%；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8、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稳定和拓展营销网络继续实施对外财务资助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2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0%；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7%；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优化营销网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2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0%；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7%；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7,75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388%； 反对票1,16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3543%；弃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50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388%；反对股份数1,

1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467%；弃权

股份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2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0%；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7%；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标准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28,920,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0%；反对票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

权票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67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7%；反对股份数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股份

数22,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45%。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彭涛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作 《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2018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已于2019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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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

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2、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周一）下午15：00

� � � 3、召开地点：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建丰路 7�号）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11,179,6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0.3731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1,179,4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0.3730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48%。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450,9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87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450,7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87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48%。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179,4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50,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179,4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50,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179,4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50,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179,4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50,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179,4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50,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六）审议《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179,45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50,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0％；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事务所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为韦少

辉律师和王怡妮律师。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